
公告编号：2026-022 

证券代码：874391        证券简称：金钛股份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 

 

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挂牌公司全称 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主体名称 

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王选友、贾学昌、李长龙、宗坤元、于福海、王洪宇、

凌英、王选柱、王中启、李威、李晓蕊、赵岩、徐刚、

曹万宝、丛阳阳、姜永生、李虹昭、李晶、刘宏霞、

刘伟、刘一伯、曹春茂、侯议然、邵培耕、孙国斌、

于健、张磊磊、朱超伟、张晶晶、赵艳雪、朱永月、

韩威、刘尚志、于凤亮、于国键、袁旭、赵忠军 

承诺主体类型 

□挂牌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其他股东           □董监高  

□收购人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其他  

承诺来源 

□申请挂牌           √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       □权益变动  

□收购               □整改  

□日常及其他  

承诺类别 
□同业竞争的承诺     □关联交易的承诺 

□资金占用的承诺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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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承诺  

√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其他承诺  

承诺期限 详见以下“承诺事项内容” 

承诺事项的内容 

本企业/本人作为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股东，现就所持发行

人股份的锁定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前本企业/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因发行人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导致本企业/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本人仍将遵守

上述承诺。 

3、如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本企业/本人

同意赔偿发行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企业

/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4、在本承诺函出具后如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发生变化，导致本企业/本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本

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本企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

从该等规定。 

5、本承诺函自本企业/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且不

可撤销。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二、新增承诺事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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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发行人股东北京国发航空发

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王选友等 38名股东申请限售公司股份，自

愿将所持公司合计 14,820,500股限售，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朝阳金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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